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勵辦法114.11.27修正
ㄧ、依據：依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捐助獎助學金辦理。

二、目的：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學習風氣，重視學生平時努力成果。
    (二)幫助家境清寒學生，使其無後顧之憂，激勵向學。
    (三)教育學子優異表現，提供正向發展之典範。
    (四)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從活動中增進人生經驗和學習樂趣。
    (五)配合在地就學政策，鼓勵學區學生就近入學，提升在地就學率。
三、組織及執掌：
    淳品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表如下表
	職稱
	級職
	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管理委員會事務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主任委員辦理各項事宜

	執行秘書
	註冊組長
	執行辦理委員會各項事宜

	委員
	會計主任
	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委員
	年級導師代表
	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委員
	家長會代表
	協助應行辦理事項


四、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獎助學金頒發標準與金額說明︰
   (1)各單項或個人競賽獎學金、獎品金額，校內比賽以300元為上限，縣市賽以600
      元為上限，全國賽以1,000元為上限，校外團體競賽以1000元為上限。(有比
      賽獎金或已申請其他單位獎學金，不再重複領取)
   (2)清寒學生各項助學金依實際繳費金額核實補助。
   (3)本獎助學金係獎勵學生優良表現及協助校內因學習所需之費用，非生活扶助
      金，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所需求之費用，請申請仁愛基金或急難救助金補助。
	
	獎助項目
	說明
	備註

	助
 學
金
	清寒學生助學項目
	1.各年級學生因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無法繳交註冊或課後、寒、暑假輔導課所需費用者，可申請本助學金。依註冊繳費單或課後、寒、暑假輔導課繳費單金額核實補助。
2.各年級學生因家庭經濟因素無法繳交校外教學費用者，可申請本助學金依繳費單金額核實補助，若已申請領取其他單位助學金尚不足繳交者，就不足部分申請核實補助。
	低收入戶學生因免繳註冊費，不得申請註冊費補助，但各項課後輔導費用雖免繳但政府並未補助，可申請本助學金繳交

	
	講義印製及材料費
	學校各年級特色課程或辦理教學活動，印製適合之學習單或講義，以提高其學習成。
學校各年級特色課程學生食材或食品獎勵體驗活動。
	特色課程有對應之計畫，應優先使用計畫經費

	獎
學
金
	段考學科總成績
全年級前3名
	以校排名為依據
(獎學金額度依序為300元、200元、100元)
	發放現金

	
	段考進步獎
	每次定期考試成績結算後，由班級導師推選3名得獎學生，獎學金100元。
	發放現金

	
	九年級模擬考
	每領域A以上等級獎學金100元，
個人總積分進步3分以上獎學金100元，
模擬考較上次減一個C獎學金100元，
上述三類人員於第三次模擬考及會考後另辦理激勵餐會(肯德基、麥當勞套餐或其他適合之餐點)。
	發放現金及獎勵套餐
第一次及第四次模擬考為參考基準，故不發放獎學金

	
	學區內國小應屆畢業生入學優秀獎學金
	配合教育局計畫設立「學區內國小應屆畢業生入學優秀獎學金」，獎勵八里國中學區內應屆國小畢業優秀學生，繼續留鄉就讀八里國中，並提高學區在地就學率。 
	補充支應計畫經費不足部分

	
	校內競賽活動
	如各項語文競賽、英語歌唱比賽、閱讀比賽、班際體育比賽…等。
(承辦單位依據競賽結果決定個人或班級為獎勵對象及獎學金額度提出申請)。
	發放獎品或現金

	
	校外競賽活動
	如各項語文競賽、藝文比賽、音樂比賽、科展、技藝競賽、體育競賽…等。
(依據競賽結果決定個人或班級為獎勵對象及獎學金額度)。
◎縣市賽：
(個人組)第一名600元，第二名500元，第三名400元，
第四~八名300元，佳作200元
(團體組) 第一名800元，第二名700元，第三名600元，第四~八名500元，佳作400元
◎全國賽：
(個人組)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900元，第三名800元，第四~六名700元，第七~八名600元，佳作500元

(團體組)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900元，第三名800元，第四~八名700元，佳作600元
	發放獎品或現金

	
	作業抽查
	依據實際結果決定獎勵對象及獎學金額度。
	發放獎品或現金

	
	寒暑假作業表現優良
	依據實際結果決定獎勵對象及獎學金額度。
	發放獎品或現金

	交通費
	校外參加團體比賽或教學活動
	校訂課程或活動車資或大眾運輸系統費用。
	若教學或活動有對應之計畫，應優先使用計畫經費，不足部分實支實付。


六、申請程序︰
    各行政組長提報申請，由教務處註冊組負責收件並呈核通過後，學校依請
    購程序核撥經費，學生個人申請時由具領人簽章。
(1) 符合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等資格者，由導師代為填寫助學金申請表(如附件1)。
(2) 各處室辦理校內外競賽，獎勵學生優異表現者，由承辦單位提出活動獎勵金
申請表(如附件2)。
七、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附件1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助學金申請表
         日期：╴╴年╴╴月╴╴日

	學生姓名
	
	班級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通訊地址
	

	申請原因：

	班級導師
	教務處初核
	會辦處室
	校長核示

	
	符合本校「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助學項目，擬獎助
新台幣＿＿＿＿＿＿＿＿ 元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助學金核撥領據

	學生姓名
	
	班別
	
	電話
	

	 茲收到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助學金專款
          新台幣＿＿萬＿＿仟＿＿佰＿＿拾＿＿元整
具領人簽章：
簽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日期：╴╴年╴╴月╴╴日

	申請處室
	
	職稱
	
	申請人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申請原因：

獎勵方式：

	教務處初核
	會辦處室
	校長核示

	符合本校「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金獎學金項目，擬獎助新台幣＿＿＿＿元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核撥領據

	申請處室
	
	職稱
	

	  茲收到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淳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獎學金專款
     新台幣＿＿萬＿＿仟＿＿佰＿＿拾＿＿元整
具領人簽章：
簽領日期：    年    月    日


